第二章　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及災情蒐集通報系統

第一節　災害緊急通報系統

    為因應本市發生天然災害或有發生之虞及發生突發之重大事故時，能快速通報本府各局處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及參與災害防救相關單位及人員，緊急整合各局處救災力量。以發揮聯合救災效果，依「本市重大災害災情蒐報作業執行計畫」及「災害緊急通報與蒐報系統作業規定」等相關規定，建構本市災害緊急通報系統，達到迅速通報防救災人員處理災情之目的，以防止各種災害擴大，減輕災害損失。

一、本市災害緊急通報系統之種類

(一)慧星傳真系統。
(二)中華電信一呼百應系統。

(三)有線電話系統（含警用防災專線電話）。

(四)手機簡訊系統。

二、緊急通報系統作業功能
(一)慧星傳真系統

為縮短傳真通報時間，於93年底新建置慧星傳真系統，設置1代表號碼可同時進行6條傳真線路之運作（自動跳線避免塞機），並可藉由網路系統於不同位置進行操作（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局災害管理科及救指中心），且已事先設定好不同傳真群組（市應變中心編組單位、區應變中心編組單位、各區公所），可直接傳真不同電腦檔案格式，並自動回覆接收情形及已傳真次數，其傳真速率較傳統傳真機快，具訊息不漏接功能。
(二)中華電信一呼百應系統

因部分災害係屬無預警，或災害發生於深夜（凌晨）時段，本府部分防災人員可能因睡眠或手機未開機而沒有接收到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訊息，為克服前揭訊息漏接窘狀，本府消防局結合中華電信公司企業服務一呼百應系統，以提昇本市災害緊急通報功能，計分為各局處會首長及防災業務人員、區長及區級防災業務人員、幕僚作業編組人員及災害管理科人員等群組，以確認訊息不漏接，內容零誤差。

(三)有線電話系統

1.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及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皆設置有線電話，專屬受理民眾報案或緊急聯繫通報各防救災單位使用，另本市與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聯絡時，亦可透過四碼的專線分機。

2.為有效整合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現階段本府已建置完成「防救災警用電話緊急通訊系統」，設置於本府各局處會、區公所及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其系統在各自保密無虞及網路系統相容的原則下，促使通訊資源多元彈性運用，達成通訊無死角之目標。

(四)手機簡訊緊急通報系統

有鑑於行動電話普及率高，且手機簡訊具可運用群組（局處會首長、各區區長、搜救隊人員、防災業務承辦人員等）自動傳送至各個設定號碼之功能，自動傳送相關群組人員及簡訊內容，以精確傳達緊急訊息，同時輔助各項緊急通報聯繫之不足，可做為輔助災難緊急通報聯繫。

三、作業程序

(一)平時測試作業

為確保通報系統功能正常運作及災害防救人員熟悉系統，應依「臺北市災害緊急通報與蒐報系統作業規定」進行測試。

(二)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1.未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

例假日或下班時間，如本市遇災情發生，由本府消防局119代表受理，119值勤人員依災害類別通報有關單位派員前往現場處理，並對處理情形進行追蹤列管。

2.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市長指示成立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後，本府消防局即利用「本市緊急通報系統」通報本市各災害防救任務編組單位，各編組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派員進駐市災害應變中心，展開災害防救作業，並同步通知區災害應變中心同時成立。

(三)使用順序

對於災害緊急通報系統，使用之優先順序為先利用「中華電信一呼百應系統」、「手機簡訊系統」及「慧星傳真系統」通報本府相關單位、人員，再輔以「有線電話系統」緊急通報各單位，各相關單位於接獲通報後，應回報發話單位（本府消防局）。
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相關單位聯繫通訊表

98.12.31消防局製表

	單位
	電話
	傳真
	備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8196-6999

8912-7119
	8196-6740
	23143臺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

	市災害應變中心
	平時：8786-3119#9

災時：8786-3119#8900
	平時：87863103/87863104
災時：87863106
	11050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5樓

	松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6615-0119
	2746-9733
	10566臺北市八德路4段692號10樓

	信義區災害應變中心
	6638-0119

6638-5932~9
	6638-5928

2722-3031(民政課)
	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7樓701R

	大安區災害應變中心
	6632-9119

6632-0751~9
	2341-9443
	10650臺北市新生南路2段86號9樓

	中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6618-1119

6608-2730~9
	2501-2933
	10402臺北市松江路367號10樓

	中正區災害應變中心
	6632-1119

6632-0761~8
	6632-0769
	10074臺北市羅斯福路1段8號6樓(第2應變中心警察局中正二分局)

	大同區災害應變中心
	6608-0119
	6608-2859
	10363臺北市昌吉街57號4樓

	萬華區災害應變中心
	6630-9119

2306-4468#324
	2338-0601
	10855臺北市和平西路3段120號12樓

	文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2936-5522#311/6629-0119/6629-3001~9
	8661-2221

8661-1342
	11606臺北市木柵路3段220號9樓

	南港區災害應變中心
	66160119(代表號)
	2786-8225
	11579臺北市南港路1段360號6樓

	內湖區災害應變中心
	2792-5828#335/6606-9119/6606-7930~8
	2794-1474
	11466臺北市民權東路6段99號5樓

	士林區災害應變中心
	6611-0119

6611-9119
	2883-8650

8861-5506
	11163臺北市中正路439號8樓

	北投區災害應變中心
	6610-8001
	6611-1119
	11230臺北市新市街30號6樓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2349-1234
	2349-1212(短期預報課)
	10048臺北市公園路64號

	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02)8195-9119#3119
	(02)8196-6740
	23143臺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02)2728-7720
	(02)27237272
	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

	衛生局EOC
	(02)8786-3119#8783

8786-3120、8786-3121
	(02)8786-3110

(02)8786-3111
	11050臺北市莊敬路391巷11弄2號5樓

	
	
	
	

	
	
	
	

	臺北電臺頻率
	FM93.1；AM1134
	


※無線電請用救災第8頻道連絡。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EOC)無線電呼號表

	
	
	
	98.12.31消防局製表

	編號
	單位職稱
	無線電代號
	備註

	1
	市長
	災防 1 號
	　

	2
	災害應變中心(值班室)
	災防 2 號
	供平時值班人員或市應變中心成立時衛生局災難應變指揮中心(EOC)護理師使用

	3
	副市長
	災防 3 號
	第一副市長

	4
	副市長
	災防 4 號
	第二副市長

	5
	秘書長
	災防 5 號
	

	6
	災害防救中心主任
	災防 6 號
	

	7
	災害應變中心(系統作業室)
	災防 7 號
	供市應變中心成立時，指揮官或幕僚作業人員使用

	8
	災害應變中心(行動手提臺)
	災防8-13號
	提供無線電手提臺(6部)巡視災區使用

	9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指中心
	忠勤 2號
	27297668

	10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指中心護理師
	岳陽 2號
	27297668分機6970

	1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中心
	福華 1號
	23812054

	1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
	欣欣 2號
	23318889

	1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岳陽 9號
	27287099、27287122

	1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水利 2號
	27239972，

	1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鳳凰 2號
	81959119

	16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空勤○○○
	依直升機編號而定，如：空勤109

	17
	中正區災害應變中心
	中正 2 號
	區長：中正 1 號

	18
	萬華區災害應變中心
	萬華 2 號
	區長：萬華 1 號

	19
	文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文山 2 號
	區長：文山 1 號

	20
	大安區災害應變中心
	大安 2 號
	區長：大安 1 號

	21
	信義區災害應變中心
	信義 2 號
	區長：信義 1 號

	22
	南港區災害應變中心
	南港 2 號
	區長：南港 1 號

	23
	中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中山 2 號
	區長：中山 1 號

	24
	松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松山 2 號
	區長：松山 1 號

	25
	內湖區災害應變中心
	內湖 2 號
	區長：內湖 1 號

	26
	大同區災害應變中心
	大同 2 號
	區長：大同 1 號

	27
	士林區災害應變中心
	士林 2 號
	區長：士林 1 號

	28
	北投區災害應變中心
	北投 2 號
	區長：北投 1 號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系統

為強化本市重大災害災情蒐集及通報作業，確實掌握重大災害狀況，以「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函頒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作業規定」及「內政部函頒執行災情查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規定」二者為基礎，內容在不變更現有市政府各機關之業務權責下，訂定「臺北市重大災害災情蒐報作業執行計畫」，有效掌握重大災害防救相關資訊，達到即時災情蒐集與通報功能，使指揮官於最短時間內獲知各區災情狀況，下達正確判斷，防止災情擴大，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一、災情蒐集通報系統之種類

(一)視訊系統

(二)有線電話系統

(三)災害應變中心專用無線電系統

(四)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五)防救災專用電子信箱系統

(六)防救災專用衛星與微波緊急通訊系統
二、災情蒐集通報系統之作業功能

(一)視訊系統

利用視訊會議系統，可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外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進行即時視訊連線，透過空中面對面的方式，可立即反映災情、加快指揮官命令下達之效率，有效提升防救災效能。

(二)有線電話系統

本府於市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局及幕僚作業小組皆設置有線電話，可受理民眾報案或緊急聯絡通報各災害防救單位使用。此外市與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單位亦可透過警用專屬電話四碼的專線分機將災情回報至市災害應變中心。

(三)災害應變中心專用無線電系統

於有線電話無法使用或緊急通報災情時，即可利用無線電將災害現場之災情回報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單位。市災害應變中心內設置2套整合警察局110、衛生局EOC及工務局水情中心之無線電通訊設備，可即時迅速進行橫向聯絡。

(四)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為迅速蒐集本市災情，並能追蹤及管制災情處理情形，本府各單位遇有災情時，應優先運用「本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將災情及處理情形透過網際網路方式登打於系統上；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人員可透過本系統將本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與撤除時間、六大報表（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重大災害危險區劃定速報表、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及勸離人數統計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重大案件上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防救災資訊系統」。

(五)防救災專用電子信箱系統

本府消防局與各防救災單位利用網路傳輸系統設置「防救災專用電子信箱」（prev @tfd.gov.tw），提供本府消防局傳送各項防救災決策資訊、中央機關單位各種通報單、本市各種通報單及有關資訊之信箱，若遇本市災情傳遞系統故障時，各單位亦可利用此信箱輔助傳輸災情及訊息。

(六)防救災專用衛星與微波緊急通訊系統

為災害發生後之最短時間內，得以立刻備援，作為主要防救災緊急通訊專用路由，俾利災情的傳遞、指揮官的決策命令與防救災指令的下達，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95年建構防救災專用衛星及微波通訊網路：

1.「防救災專用衛星通訊系統」，係改善衛星固定站臺涵蓋面不足、通信指揮車因路況無法到達、直昇機無法長期運作或因天候無法出勤之通訊需求，建置中央、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及橫向機關微波通訊網路固定通信作為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直昇機衛星影像傳輸系統。

2.「防救災專用微波通訊系統」，利用“消防署環島數位微波通訊系統”為主幹架構，再擴建幹線站臺，使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行政院相關部會署局、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與縣市橫向編組單位構成防救災專用微波通訊系統。

三、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蒐報作業規定

(一)本府消防局派駐各區防救組組長任務

當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本府消防局與警察局應指派人員攜帶手提式無線電進駐，並擔任指揮官(區長)重要幕僚工作，以強化無線通訊能力。

(二)派駐各區通訊幕僚人員

為強化區級通訊功能，已規劃本府消防局12部衛星電話分配各區通訊幕僚人員，並培訓為種子教官教授各區防救幕僚人員使用通訊指揮作業。於災害發生時通訊幕僚人員應攜帶衛星電話與無線電，隨時跟隨指揮官，有效解決通訊障礙問題。

(三)移動式行動基地臺

為避免淹水造成行動電話通訊不良情形，於災害發生前（時），事先聯繫民間電信公司調派通訊車輛（移動式行動基地臺）進駐該地區，以保持行動電話通訊狀況。

(四)有線電話、無線電及傳真方式

一般人最熟悉以有線電話方式進行災情蒐報，而本府消防與警察人員來說，則使用無線電之災情蒐報方式最為快速，另為預防電腦或網路故障，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亦建有專用災情蒐報傳真機。

(五)災情蒐報使用順序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於蒐集災情後，即利用本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將災情透過網際網路登打於系統上，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因故無法使用時，再利用專用傳真機將災情傳送至市災害應變中心。惟每3小時仍應依規定另將災情彙整，並利用防救災專用電子信箱傳送至市災害應變中心。






PAGE  
30

